
附件 

高雄港務警察局各查驗登記站執行人、車、物品進出港區查驗規定 

壹、依據： 

一、『國家安全法第四條』。 

二、商港法第廿三條之一第二項。 

三、國際商港港務管理規則第五十七條第一項。 

四、『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六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七條、第八條。 

貳、目的： 

為執行高雄港區（含附屬港）人員、車輛、物品進出之查驗管制工作，以防止不法走私、

偷渡、偷運槍械及毒品出入國境等不法情事發生，藉由法律賦予職權，落實執行各項查驗管

制作為，以確保港區治安維護工作及碼頭（含海域航道）作業秩序通暢。 

參、人的檢查管制： 

一、海員： 

(一) 本國籍外借船員憑護照進出港。 

(二) 國輪本國籍船員，憑船員證進出港。 

(三) 外國籍船員憑各該國護照及登岸證進出港。 

二、因公私事務或貨主進港看貨有關之人員、車輛臨時需要進港區者： 

(一) 人員：得憑身分證（外籍人員得憑護照）有關證明文件，向登記站換領臨時通行證佩

帶進入，於出港區時換回留置證件。 

(二) 車輛：憑行、駕照向登記站換領臨時車輛通行證佩帶進入，於出港區時換回留置證件。 

三、與船舶業務有關人員需臨時登輪者： 

(一) 由其所屬機關、公司、行號負責人依規定向本局行政課櫃台申請辦理臨時登輪證，再

憑核發之臨時登輪證向登記站換領「專用臨時登輪證」。一證限登一艘船舶。 

(二) 登輪時間：每日八時至廿四時止，特殊情形得專案申請。 



(三) 登輪期限：港內一日至十日，外港以一日至七日為限。但有合約者，依合約期限計算

以當日八時至翌日八時為一日。 

(四) 船眷登輪探親：如船眷已向行政課櫃台申辦臨時登輪證並建卡列管者，可憑原有登輪

證（舊證）、身分證、船員名冊，經登記站執勤員警審查無誤後，於新證加蓋查驗章，

辦理臨時登輪。而探眷時間只要公司出具同意證明文件，則同意自船進港至出港止。 

(五) 港區內各機關、公司、行號之員工已向行政課櫃台申辦臨時登輪證並建卡列管者，於

國定假日及週休二日期間，授權各查驗登記站，同意其憑登輪證（舊證）、身分證向

登記站執勤員警審查無誤後，於新證加蓋『登輪簽證專用章』後，辦理臨時登輪（存

根聯留存，各所集中收齊後於翌日或假日結束後上班時間送行政課櫃台保管）。 

但申請登輪期限，僅准於該段假日。若須於假日完畢後繼續登輪工作或接洽業務者，應

於假日結束後上班時間至行政課櫃台辦理。另於本局內勤人員下班時段，遇有公司、行號因

緊急事務並已向相關單位辦妥齊全手續，而持用臨時登輪證（舊證）辦理新證登輪洽辦者，

同意授權各查驗登記站依上述規定辦理。 

四、 設有自動化車道之查驗登記站，人員於進出港區時，持有經向本局申請核發「高雄港長

（定）期人員通行（登輪）證」者，於設備讀取所持之自然人憑證 IC 卡，經電腦比對無

誤後，得免人工查驗自動放行。 

肆、車的檢查管制： 

一、進港車輛查驗：（空車進港免填交進港報告單） 

(一) 載貨之營業汽車（貨櫃、貨運）有通行證車輛，進港前填具「進港報告單」憑駕照核

對通行證上所列之車號與司機姓名相符後查驗放行；若司機持有『貨櫃、貨物進港﹝出

口﹞證明單聯』交登記站員警收執，則免填具「進港報告單」。無通行證車輛憑駕、

行照等填具換發臨時車輛通行證進港，隨車捆工憑身分證換發隨車人員通行證進港。

貨櫃車應檢查貨櫃有無栓緊，以維行車安全。 

(二) 計程車： 

１、 無通行證及有通行證之空車不准進港，但如有人在港區叫車不在此限。 

２、 進港計程車經登記站，須填「計程車進出港區紀錄表」，供執勤員警查驗紀錄後交

司機持用進入碼頭載客（或載客進入碼頭）；於出港區時，將「計程車進出港區紀

錄表」送交員警收摯及查驗放行，於下班後交各所轄分駐、派出所統一集中保管。 

３、 進出港區不得載運貨物亦不得有妨害港區治安及走私、竊盜等不法行為；乘載之人

員須有合法證件。 



４、 計程車搭載乘客進出港區，司機應請乘客下車接受通行證件及身分比對查核。 

５、 進出港區司機應將行李箱打開接受檢查，載客進港車輛於客人下車後，不得在港區

停留。 

６、 由某站進港就須由該站出港。 

(三) 自用貨車所載運物品應屬該公司廠商所有，所持證件及所載貨物須與報關資料相符。

有通行證者應填具進出港報告單，無通行證車輛憑駕、行照換發臨時車輛通行證進港，

除駕駛及捆工外，不得搭載其他人員。 

(四) 自用客車應持有車輛通行證，所載人員應佩掛人員通行證；無通行證車輛確有必要進

港洽辦公私業務者，憑駕、行照換發臨時車輛通行證進港。 

(五) 聯結車、曳引車等空車頭進出港免填交切結書，但若有空板台及貨櫃板台停放港區，

妨礙交通安全及港埠作業，則依道路交通處罰條例及相關規定告發取締。 

(六) 裝卸公司自備或租用車機進港，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須請領臨時

通行證，而駕駛人亦應具有小型車駕照，違者依規定告發。另為便於港務局對作業車

機進港後的管理，請廣為宣導於車體兩側標示公司名稱、聯絡電話、車輛能量及備有

滅火器等資料及配備，共維港區行車安全。 

二、出港車輛查驗：（均免填交出港報告單） 

(一) 貨櫃出港查驗： 

１、 實櫃：出港必須持有「貨櫃（物）運送單（兼出進站放行准單）」或「船邊提櫃出

港單」或「貨櫃出場證明單」並注意核對車號、櫃號、櫃型及駐站海關（或港區部

份有保三人員）蓋章或海關授權各專用碼頭航運公司貨櫃場負責人蓋章之貨櫃放行

准單予以查驗放行。 

２、 空櫃：出港必須持有「貨櫃（物）運送單（兼出進站放行准單）」或「船邊提櫃出

港單」或「空櫃出場證明單」並核對車號、櫃號、櫃型及駐站海關蓋章或海關授權

各專用碼頭航運公司貨櫃場負責人蓋章並開櫃檢查後出港。 

(二) 營業車輛：實車卸貨完畢或空車出港時，免填交「出港報告單」即查驗放行出港。 

(三) 自用車輛應佩掛通行證並打開行李箱接受檢查。 

(四) 非所轄碼頭裝運貨車，一律禁止由所轄登記站出港。 

三、通行自動化系統之電子車道進出港車輛查驗： 



(一) 設有自動化系統之電子車道，經電腦比對貨櫃號碼、放行訊息及航商所送資料無誤後，

同步再經本局「人車通行證資料庫」電腦比對司機、車輛號碼與所屬公司行號等資料

相符後，得免實施人工查驗。 

(二) 為防止不法伺機冒用司機身分矇混偷渡出入境或從事走私等行為，對通行自動化車道

之貨櫃（運）車輛，得經常以人工方式抽檢比對各項人、車資料，以防杜不法。 

(三) 通行自動化車道之貨櫃（運）車輛，經電腦系統比對資料不符或有異常現象時，得實

施人工查驗，並俟更正各項資料相符後放行；或請原車返回貨櫃場重行更正航商放行

訊息後自動通行。 

(四) 對有走私前科或可疑車輛及有明顯超載之違規車輛，得實施人工查驗。 

伍、貨物（品）進出港查驗： 

一、出倉貨物：應憑「出倉貨物裝車證明單」上蓋有倉庫主管（或裝卸公司主管）之職名章

及出港站名、地名、車牌號碼、裝載物名稱、數量 

二、船邊提貨車輛：憑「船邊提貨貨物出港證明單」上蓋有倉庫主管（或裝卸公司主管）之

職名章及裝載物名稱、數量是否相符後放行。 

三、載用船舶日用品進港，除人、車應佩掛通行證外，須持有「高雄港供應日用品商承辦船

舶日用品營業報告表」蓋有高雄關稅局及本局行政課櫃台核章，並核對為本港登記有案

之日用品供應商後查驗放行。遇有持用經「高雄關稅局」簽封須至船邊驗放貨物，則屬

關稅局權責，無須要求拆封驗放。 

四、危險物品（乙炔氧氣）搬運進出港區，必須持有港務長許可之證明查驗放行，其他單位

簽證一律不准放行。 

五、船舶小修用具，憑小修核准申請單查驗放行。 

六、港區各單位之辦公用品及器材進出港區時，由各單位主管填註「物料進出港區證明單」

查驗放行。 

七、經濟部加工出口區保稅貨車貨物出港時應憑「貨物出倉裝車證明單」或「船邊提貨貨物

出港證明單」及關稅局簽發之「貨物裝載單」查驗放行，空櫃出港時應開櫃受檢。 

八、貨物誤進港區或有一車載運須分別進出數個碼頭裝船交貨貨物或遇有未及裝船之船邊交

貨貨物，憑持用填註「誤進港區貨物回運出港裝車證明單」（含切結保證書）蓋用與各

公司報核之「誤進港區印鑑卡」上所列相符印鑑查驗放行。 



九、港區廢棄物清理、運送出港區之人、車、機具進出港區，各依港務局核准得標廠商並由

本局核發之通行證查驗放行。 

十、查獲在港區內採捕水產動、植物，依商港法第十八條與四十六規定，處行為人九萬元以

上九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拆除。再違反者並得沒入打撈器材（釣具）。並填具「高

雄港務局在港違規罰鍰通知單」連同釣客筆錄，報請行政課移送港務局裁罰。 

十一、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八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未經許可在道路擺設攤位、在車

道上任意販賣物品妨礙交通、不聽勸阻者，處所有人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罰鍰。至於攤

販進入港區作業區內各碼頭、倉庫、露置場或船上販賣行為，依商港法第十八條第四款規

定：不得在商港區域內妨害港區安全及污染港區之行為。違者填具「高雄港務局在港違規

罰鍰通知單」連同攤販筆錄，報請行政課移送港務局裁罰。 

陸、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隨時補充修正之。 

  

                公、私有土地納入高雄港商港管制區協議書 

立協議書人（甲方）：交通部高雄港務局 

    法定代理人：謝明輝 

立協議書人（乙方）： 

上立協議書人茲為乙方____________公司於高雄港____________碼頭之商港管制區（如附圖）

內經營____________業務，與甲方協議內容如下： 

一、經營期限： 

自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至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止，共____年，經營期限屆滿，

乙方如欲在管制區內經營________業務，應與甲方另訂協議。 

二、費用： 

乙方同意於上述經營期限內向甲方每年繳交費用新台幣____________元（5%營業稅另

計），上述費用每年繳納方式如下： 

(１) 第一期費用：新台幣    元（5%營業稅另計） 

由甲方於每年 1 月 5 日前寄發費用清單，乙方同意於 2 月 5 日前給付。 



(２) 第二期費用：新台幣    元（5%營業稅另計） 

由甲方於每年 4 月 5 日前寄發費用清單，乙方同意於 5 月 5 日前給付。 

(３) 第三期費用：新台幣    元（5%營業稅另計） 

由甲方於每年 7 月 5 日前寄發費用清單，乙方同意於 8 月 5 日前給付。 

(４) 第四期費用：新台幣    元（5%營業稅另計） 

由甲方於每年 10 月 5 日前寄發費用清單，乙方同意於 11 月 5 日前給付。 

三、乙方應於訂約時提供甲方履約保證金新台幣____________元整，於經營期限屆滿無息返還，

但乙方如不履行本協議書各項條款或拖欠費用，致甲方遭受財產上或權益上損失，甲方得於

保證金內扣抵，乙方不得異議。 

四、乙方應遵守下列規定：為利管制區管制作業，甲方得於商港區內依須要設置查驗登記站或管

制站，乙方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乙方進出特別管制區之人員、車輛應依高雄港港區通行證登輪證核發作業要點手冊辦理

進出。 

(二) 商港區區域內從事港區業務相關之公司、工廠得依須要設置管制站以管制人員、車輛及

各類貨物之進出。 

五、甲方於各管制區得設查驗登記站以管制進出，查驗登記站值勤人員得依本要點查驗相關人、

車、貨物： 

(一) 人、車於進出查驗登記站時應減速慢行，以利值勤人員辨識通行證，無通行證或放行單

之人、車應停車檢查。 

(二) 查驗登記站得配置港務警察局員警，執行進出港區人員、車輛、貨物（品）之查驗證。 

六、乙方應遵守高雄港務警察局查驗登記站執行人員進出港區查驗作為： 

(一) 海員： 

１、本國籍外借船員憑護照進出港。 

２、國輪本國籍船員，憑船員證進出港。 

３、外國籍船員憑各該國護照及登岸證進出港。 



(二) 因公私事務或貨主進港看貨有關之人員、車輛臨時需要進港區者： 

１、人員： 

得憑身份證（外籍人員得憑護照）有關證明文件，向登記站換領臨時通行證佩帶進

入，於出港區時換回留置證件。 

２、 車輛： 

憑行、駕照向登記站換領臨時車輛通行證佩帶住入，於出港區時換回留置證件。 

(三) 與船舶業務有關人員需臨時登輪者： 

１、由其所屬機關、公司、行號負責人依規定向甲方服務櫃台申請辦理臨時登輪證，再憑

核發之臨時登輪證向登記站換領「專用臨時登輪證」。一證限登一艘船舶。 

２、登輪時間： 

每日八時至廿四時止，特殊情形得專案申請。 

３、登輪期限： 

港內一日至十日，外港以一日至七日為限。但有合約者，依合約期限計算以當日八

時至翌日八時為一日。 

４、船眷登輪探親： 

如船眷已向高雄港務警察局服務櫃台申辦臨時登輪證並建卡列管者，可憑原有登輪

證（舊證）、身分證、船員名冊，經登記站執勤員警審查無誤後，於新證加蓋查驗章，

辦理臨時登輪。而探眷時間只要公司出具同意證明文件，則同意自船進港至出港止。 

５、 港區內機關、公司、行號之員工已向高雄港務警察局服務櫃台申辦臨時登輪證並建卡

列管者，於國家假日及週休二日期間，各查驗登記站得同意其憑登輪證（舊證）、身

份證向登記站執勤員警審查無誤後，於新證加蓋『登輪簽證專用章』後，辦理臨時登

輪（存根聯留存，各所集中收齊後於翌日或假日結束後上班時間送行政課櫃台保管）。

但申請登輪期限，僅准於該段假日。若須於假日完畢後繼續登輪工作或接洽業務者，

應於假日結束後上班時間至高雄港務警察局行政課櫃台辦理。另於高雄港務警察局內

勤人員下班時段，遇有公司、行號因緊急事務並已向相關單位辦妥齊全手續，而持用

臨時登輪證（舊證）辦理新證登輪洽辦者，依上述規定辦理。 

七、 乙方應遵守高雄港務局警察局查驗登記站執行車輛進出港區查驗作為： 



(一) 進港車輛查驗：（空車進港免填交進港報告單） 

１、 載貨之營業汽車（貨櫃、貨運）有通行證車輛，進港前填具「進港報告單」憑駕照核

對通行證上所列之車號與司機姓名相符後查驗放行；若司機持有『貨櫃、貨物進港（出

口）證明單聯』交登記站員警收執，則免填具「進港報告單」。無通行證車輛憑駕、

行照等填具換發臨時車輛通行證進港，隨車捆工憑身分證換發隨車人員通行證進港。

貨櫃車應檢查貨櫃有無栓緊，以維行車安全。 

２、 計程車： 

無通行證及有通行證之空車不准進港，但如有人在港區叫車不在此限。由同一查驗

登記站進出港區並不得載運貨物亦不得有妨害港區治安及走私、竊盜等不法行為；乘載

之人員須有合法證件；進出港區司機應將行李箱打開接受檢查，載各進港車輛於客人下

車後即行離港，不得在港區停留。 

３、 自用貨車所載運物品應屬該公司廠商所有，所持證件及所載貨物須與報關資料相符。

無通行證車輛憑駕、行照換發臨時車輛通行證進港，除駕駛及捆工外，不得搭載其他

人員，進出港區均應送交「送貨單」或「貨櫃（物）運送單（兼出進站放行准單）」。 

４、 自用客車應持有車輛通行證，所載人員應佩掛人員通行證；無通行證車輛確有必要進

港洽辦公私業者，憑駕、行照換發臨時車輛通行證進港。 

５、 聯結車、曳引車等空車頭進出港免填交切結書，但若有空板台及貨櫃板台停放港區，

妨礙交通安全及港埠作業，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相關規定告發取締。 

６、 裝卸公司自備或租用車機進港，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2 條規定須請領臨時通行

證，而駕駛人亦應具有小型車駕照，違者依規定告發。車體兩側標示公司名稱、聯絡

電話、車輛能量及備有滅火器等資料及配備，共維港區行車安全。 

(二) 出港車輛： 

１、貨櫃出港查驗： 

實櫃：出港必須持有「貨櫃（物）運送單（兼出進站放行准單）」或「船邊提櫃出

港單」或「貨櫃出場證明單」並注意核對車號、櫃號、櫃型及駐站海關（或港區部分有

保三人員）蓋章或海關授權各專用碼航運公司貨櫃場負責人蓋章之貨櫃放行准單予以查

驗放行。 

空櫃：出港必須持有「貨櫃（物）運送單（兼出進站放行准單）」或「船邊提櫃出

港單」或「空櫃出場證明單」並核對車號、櫃號、櫃型及駐站海關蓋章或海關授權各專

用碼頭航運公司貨櫃場負責人蓋章並開櫃檢查後出港。 



２、營業車輛： 

實車卸貨完畢或空車出港時，免填交「出港報告單」即查驗放行出港。 

３、自用車輛應佩掛通行證並打開行李箱接受檢查。 

４、非所轄碼頭裝運貨車，一律禁止由所轄登記站出港。 

八、 乙方應遵守下列高雄港務警察局查驗登記站執行貨物（品）進出港區查驗作為： 

(一) 出倉貨物：應憑「出倉貨物裝車證明單」上蓋有倉庫主管（或裝卸公司主管）之職名章及

出港站名、地名、車牌號碼、裝載物名稱、數量等資料。 

(二) 船邊提貨車輛：憑「船邊提貨貨物出港證明單」上蓋有倉庫主管（或裝卸公司主管）之職

名章及裝載物名稱、數量是否相符後放行。 

(三) 載明船舶日用品進港，除人、車應佩掛通行證外，須持有「高雄港供應日用品商承辦船舶

日用品營業報告表」蓋有高雄關稅局及高雄港務警察局行政課櫃台核章，並核對為高雄港

登記有案之日用品供應商後查驗放行。遇有持用經「高雄關稅局」簽封須至船邊驗放貨物，

則屬關稅局權責，無須要求拆封驗放。 

(四) 危險物品（乙炔氧氣）搬運進出港區，必須持有高雄港務局港務長許可之證明查驗放行，

其他單位簽證一律不准放行。 

(五) 船舶小修用具，憑小修核准申請單查驗放行。 

(六) 港區各單位之辦公用品及器材進出港區時，由各單位主管填註「物料進出港區證明單」

查驗放行。 

(七)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保稅貨車貨物出港時應憑「貨物出倉裝車證明單」或「船邊提貨貨物出

港證明單」及關稅局簽發之「貨物裝載單」查驗放行，空櫃出港時應開櫃受檢。 

(八) 貨物誤進港區或有一車載運須分別進出數個碼頭裝船交貨貨物或遇有未及裝船之船邊交

貨貨物，憑持用填註「誤進港區貨物回運出港裝車證明單」（含切結保證書）蓋用與各公

司報核之「誤進港區印鑑卡」上所列相符印鑑查驗放行。 

(九) 港區廢棄物清理、運送出港區之人、車、機具進出港區，各依高雄港務局核准得標廠商並

由高雄港務警察局核發之通行證查驗放行。 

(十) 攤販除港區各公私機構及碼頭作業單位叫賣外送查證屬實者外，一律不准進入港區；如經

發現各碼頭、倉庫、露置場或船上有販賣行為，依商港法第 18 條第 4 款規定填具「高雄

港務局在港違規罰鍰通知單」連同筆錄，報請高雄港務警察局行政課移送高雄港務局裁罰。 



九、 乙方應負責經營使用區域之清潔與秩序，對所產生垃圾、廢污水應依有關環保法令規定自

行收受、清運、處理，並應遵守治安、安全、環保、勞安、消防管理等有關規定。 

十、 乙方於使用區域不得有何違反法令或本協議書之情事，且不得儲放違禁品或危險物品。 

十一、乙方應視經營業務需要自行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十二、乙方須遵守商港法「高雄港商港管制區管理作業要點」及本協議書之規定。 

十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逕行終止本協議書，並將乙方經營地區劃出管制區外，乙方不

得異議： 

(一) 乙方如未遵守或違反商港法、商港管制區管理作業要點規定或本協議書之任一條款規

定。 

(二) 乙方於經營期限內未依協議書第二條所規定時限繳交費用。 

(三) 甲方即高雄港務局業務需要。 

十四、終止協議書時，乙方如有積欠之費用，甲方得由履約保證金扣除。 

十五、如因本協議書發生爭議，雙方同意以台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六、如乙方因業務需要使用區域欲有所變更，應經甲方同意另行協議，本協議書有未盡事宜，

雙方得另行協議之。 

       立協議書人（甲方）：交通部高雄港務局 

           法定代理人：謝明輝 

       立協議書人（乙方）：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